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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津近代建筑师执业登记制度的引入

中国古代从事房屋营造活动的手工业劳动者，

都是沿袭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传承方式，将传

统营造技艺延续千年。创造了灿烂的建筑文化和

系统的营造体系，但未能产生工匠建筑师与职业

建筑师、建筑与结构、设计与施工的明确分化。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近代西方各国

的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在建筑行业内部，建筑师、

测绘员、施工员等职业角色逐渐分离，相互独立。

加之建筑教育的迅速发展，专业建筑师数量不断

增加。他们摆脱了对宫廷、教会的依附，成为资

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职业者，并相继建立了自己

的行业协会 [1]，来规范自身执业行为，保障应有

权益，稳固职业地位。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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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方文明的全面输入提供了便捷，也开启了整

个中国建筑行业的近代转型，同时催生了建筑师

这一新兴职业。1903 年，受英殖民统治的香港工

部局参考了英国的建筑师执业认证制度 [2]，开创

了我国境内近代建筑师执业认证的先河。受其影

响，上海、天津、北平、广州等通商口岸或重要

城市相继制定并颁布了相关的地方性法律。[3] 对

建筑师的执业管理在多个近代开埠城市中陆续铺

开，新的建筑师执业登记制度随之形成。

二、天津近代建筑师执业登记制度的发展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开埠，先

后设立了九国租界。由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现代

城市建设管理制度随之被应用在各国租界的建

设中，而华界此时仍因循传统的工匠制度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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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工方式 ；1900 年庚子之乱后，在各

国租界的示范作用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的

助推下，西方城市建设管理制度被逐步

运用到天津华界“河北新区”的建设开

发之中 [4] ；“黄金十年”间良好的社会环

境，加之大批西方建筑师到来、本土留

学建筑师回国，使得天津建筑行业中的

建筑师群体不断壮大，亟需建立新的规

则秩序来管理、规范这一新兴职业群体

的发展。

1. 民国时期的初步建立（1928—1937 年）

1928 年 6 月，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天

津特别市。为了稳固政局，加快城市建设

发展，特别市政府着手制定一系列城市建

设管理规则（见附录 1）。其中，包括了对

建筑师施行的执业登记制度。

1929 年 3 月 6 日，天津特别市政府

在参考《上海特别市建筑师工程师登记

章程》[5] 后，颁发了《天津特别市工务局

工程师建筑师登记章程》[6]，正式开始对

本市华界内从业的建筑师（工程师）施

行执业登记。《章程》中规定：“凡在天津

特别市区内以执行计划工程绘制图样等

业务者，均需按照本章程至天津特别市

工务局登记……领有登记证书者，得在

本特别市区内执行工程师业务。”其中，

《章程》中对“工程师”和“建筑师”提

出不同的登记注册要求和业务范围规定 

（表 1）。

	 天津近代建筑师执业登记制度相关法律法规	 表 1

颁布

时间
规章名称 颁布机构

关于建筑师执业的相关规定

称谓 登记条件 执业范围

1929.03
《工程师建筑师

登记章程》

天津特别

市工务局

工程师

1. 曾在大学或专门学校建筑科或土木工程科毕业并曾主持重要工程

在三年以上者；

2. 曾在大学或专门学校建筑科或土木工科毕业，并充任工程教授三

年以上，或继续研究工程有著作者；

3. 曾在中等工业学校毕业或具同等学力，有切实研究及工程经验在

六年以上，并曾主持重要工程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

1.特别市区内一切建筑工程设计测绘事业之

委托事项；

2.绘制市区内一切建筑工程图样，以凭请领

建筑执照之委托事项

建筑师

1. 曾在中等工业学校毕业或具同等学历。实习建筑工程具有经验在

二年以上者；

2.工匠等具有充分建筑工程经验能绘图及略知计算者

1.特别市区内旧式二层楼房及平房之建筑委

托事项；

2.特别市区内一切旧式建筑之绘图以凭请领

建筑执照之委托事项

1929.10 《技师登记法》
国民政府

实业部
工业技师

1. 在国内外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修习农工矿专门学科三年以上，得

有毕业证书，并有二年以上之实习经验，得有证明书者；

2.曾经考试合格者；

3. 办理农工矿各厂所技师事项，有改良制造或发明成绩，或有关于

专门学科之著作，经审查合格者

领有技师证书，得受委托办理技术上之设计

实施，及与技术有关系之各种事务

1931.07
《农工矿业技副

登记条例》

国民政府

实业部
工业技副

1. 在国内外中等职业学校及其同等学校修习农工矿专科三年毕业，

并有五年以上之实习经验，得有证明者；

2. 办理农工矿业技术事项负有专责在八年以上确著成绩，得有证 
明者

1934.01
《土木建筑技师

技副执行业务

规则》

天津特别

市政府

土木建筑技师
曾经前工商部暨实业部登记并领有证书者，应于设立事务所时向工

务局呈报开业。经工务局核准给执照后方得执行业务

土木建筑技师、技副欲在本市区内兼做承

揽工程事项，仍需遵照工务局营造登记规

则办理土木建筑技副

1941.05
《土木建筑工程

师副工程师执行

业务规则》

伪天津特

别市公署

土木建筑工程师 领有实业部技师登记证书者，得登记工程师

土木建筑工程师、副工程师不得承揽包做土

木工程

土木建筑副工程师 领有实业部技副登记证书者，得登记副工程师

未在实业部登记者，其资格限为立案大学或独立学院，得有正式证书，

并二年以上之实习经验，其有证明文件，经审查合格，且无本规则

第十一条所载各情事者

1943.05
《土木建筑绘图

员暂行登记营业

管理规则》

伪天津特

别市公署
土木建筑绘图员

1.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学及独立学院，或专科学校之土木工程系，

或建筑系肄业二年以上者；

2.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级职业学校、测绘学校，或甲种工业学校毕业，

并有一年以上之土木工程实习经验，得有证明者；

3.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校理工科毕业并有二年以上之土木工

程实习经验得有证明者；

4.办理土木工程技术事项在三年以上，确有相当经验，得有证明者

准予设计绘制普通平房蓝图。其他仓库、戏

院、工厂、楼房等较大建筑，均须由登记之

建筑技师、技副设计绘制之

1944.12
《建筑师管理

规则》

国民政府

内政部
建筑师

凡具有技师资格证给予甲等开业证书；凡具有技副资格证给予乙等

开业证书

甲等开业证书者，得承办一切大小建筑工程

之设计及本规则第二条 [7] 所列各项业务

乙等开业证书者，得承办造价 30 万元以下

之建筑工程设计及第二条所列各项业务

1946.03
《天津市建筑师

临时登记开业

办法》

天津市工

务局
建筑师

甲等：1. 在国内外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建筑科或土木工程科毕业，

得有毕业证书并有两年以上实习经验，得有证明者；

2.曾经高等考试合格者；

3. 办理土木建筑工程，有改良或发明之成绩，或有关于工程著作经

审查合格者
凡是依照本办法登记之建筑师，其业务之管

理依建筑师管理规则之规定

乙等：1.在国内中等或同等学校习修建筑科及土木工程科三年以上，

得有毕业证书，并有三年以上实习经验，得有证明者；

2.曾经普通考试合格者

1947.12
《天津市建筑

规则》

天津市工

务局
建筑师

以曾经在考试院考试及格，或经济部登记并领有证书之建筑科，或

土木工程科技师、技副为限

甲等开业证书者，得承办一切大小建筑工程

乙等开业证书者，得承办一切平房工程及简

易二层楼房工程或修缮工程，造价在 30 万

元以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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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章程》中从学历、工

作经历等方面对于工程师的要求要高于建筑

师；建筑师更像脱胎于传统工匠之初具现代

建筑知识的从业者，只能从事旧式建筑、2

层以下建筑的设计绘图工作；而工程师则是

经历过现代结构设计训练和重要工程实践的

从业者，能够胜任一切建筑工程设计绘图工

作。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对建筑师和工程师

的认知与当今的概念大相径庭。[8]

1934 年 1 月，为了配合中央政府颁

布的《实业部技师登记法》和《实业部农

工矿业技副登记条例》[9]，经天津特别市

市政会议决议，通过了《土木建筑技师技

副执行业务规则》[10]。

与 1929 年《工程师建筑师登记章程》

相比，一方面，《规则》中的执业登记标准

提高，规定土木建筑技师、技副的申请者

必须是“经前工商部暨实业部登记并领有

证书者”，还用“土木建筑技师、技副”代

替了之前的“工程师”和“建筑师”两个

称谓，与国家法规保持一致；另一方面，

虽然在称谓上仍将“土木”与“建筑”连用，

但与 1929 年《工程师建筑师登记章程》中

业务范围含“一切建筑工程设计测绘事业”

不同，根据《规则》第九条要求，此时“欲

在本市区内兼做承揽工程事项”，需另行“遵

照工务局营造登记规则办理”申请。“工程

事项”从建筑师的业务范围中被剔除即代

表着建筑行业内部分工进一步细化，也意

味着从业者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此外，针对越来越多的外国建筑师在

天津华界开业的情况，《规则》中特意增

加了对在本市从业的外籍人员的规定：“除

遵照本规则办理外，并须具有请愿书，声

明遵守一切法令及建筑法规。”[11]

截至 1935 年年底，在天津市工务局

登记的建筑师已有 10 位（图 1），大都是

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我国近代第一批本土

职业建筑师。但与同一时期在上海华界注

册登记的 299 位建筑师相比 [12]，数量上

存在很大差距。说明这一时期随着首都南

迁，天津城市建设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以

图1：天津市建筑技师、技副登记录

及民族资本的聚集和本土人才的成长远逊

于上海。

2. 日治时期的继承延续（1937—1945 年）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天津，

成立伪天津市政府 [13]，同时开展对天津的

城市建设规划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工

作（见附录 1）。针对建筑师的管理，伪天

津特别市公署于 1941 年 5 月颁发了《土

木建筑工程师副工程师执行业务规则》。

该规则中延用国民政府经济部 [14] 技师（技

副）登记证书作为建筑师（土木建筑工程

师）登记标准（表 1）。同时，考虑到市内

存在“未在实业部登记者，欲在本公署申

请登记”的实际情况，补充了“其资格限

为立案大学或独立学院的，有正式证书，

并二年以上之实习经验，其有证明文件，

经审查合格且无本规则第十一条所载各情

事者”[15] 也可以申请登记的规定（图 2）。[16]

其中，第十条单独强调了“土木建筑工

程师、副工程师不得承揽包做土木工程。”[17]

与 1934 年《土木建筑技师技副执行业务规

则》相比，更加直接地明确了土木建筑工程

师的业务范围。这也意味着政府在对建筑行

业的监管中，已经彻底把工程施工类的业务

从建筑师的职责范围中剔除。建筑师逐渐与

营造厂施工人员有了各自独立的职业角色，

仅是称谓中还带有“土木”二字。

两年后，伪天津特别市公署针对在“在

本市执行土木建筑设计绘图业务者”，补

充颁布了《土木建筑绘图员暂行登记营业

管理规则》，但仅准予其“设计绘制普通

平房蓝图。”[18]

1945 年随着日本投降，上述法规在国

民政府接管天津后均被废止。

3. 民国末期的快速发展（1945—1949 年）

抗战时期，迁都重庆的南京国民政

府继续建立和完善国家治理的法律法规

体系。1938 年 12 月，国民政府颁布了

《建筑法》[19]，在称谓上明确了“建筑物

之设计人称‘建筑师’”。同期，首次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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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天津特别市公署土木建筑工程师登记证（曹士森）

	 天津市（正式甲等）建筑师登记名单 [24] 表 2

登记号 姓名 登记年月日 事务所名称 地址 附注 建筑师简介

一 沈理源 1946.01.31 华信工程司 六区旧四十三号路三十七号 意大利奈波利高等工程专门学校毕业，领有经济部技师证（工字二四一号）

二 吴毓才 1946.02.18 宏泰工程司
旧法租界二十一号路寿德大

楼五楼一一一号

1946.07.
19 注销

国立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领有经济部技师证（工字八八七号）。

设计唐山中学全部校舍、塘沽冀东银行大厦等

三 黄廷爵 1946.03.01 黄廷爵建筑师事务所 六区四十七号路安怡里一号 领有经济部技师证（工字一三二六三号）

四 谭真 1946.03.26 谭真工程司 一区河北路庆丰里三十八号

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毕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领有经济部技师

证（工字七六三号）。设计东亚毛呢纺织厂、东亚小学、任立纺织厂、

中原公司各处分店住宅等工程

五 刘家骏 1946.04.12 建华工程司
十区大沽路中央大楼三〇二

号

天津工商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领有经济部技师证（工字八四零号）。

曾任耀记工厂主任技师，设计监修多处住宅工程

六 李东昌 1946.06.27 北华工程司
一区罗斯福路寿德大楼

一一一号

国立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领有经济部技师证（工字八九二号）。

参与设计天津中华油厂工程、天津英租界三七号路住宅楼五所等

七 吴庆和 1946.10.26 致中建筑师事务所 一区承德道九号 领有经济部技师证（工字一八八三九）

八 佟宝铭 1946.11.16 新业工程司 一区旧二十四号路二十九号 巴黎工程大学毕业，领有考试院土木工程技师考试及格证

九 曾景贤 1946.12.27 威廉工程师 十区民园大楼十四号
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毕业，领有经济部技师证（工字一一五号）。

曾在重庆市开业登记，设计重庆市多个公私建筑

一〇 阎书通 1947.04.30 中国工程司 十区岳阳道一〇四号 香港大学土木系毕业。领有经济部技师证（工字五一三五号）

一一 孙家骏 1947.05.17 孙家骏建筑师事务所 一区寿德大楼五楼一一一号

一二 桂承业 1948.01.12 承业工程事务所 十区大沽路达文里四十五号

国立北洋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领有经济部技师证（工字六九零号）。

曾任成都新华兴业公司建筑部主任兼技师、华盛营造厂副理兼主任技师。

设计成都市银行大楼、新华大楼等

一三 朱树楠 树楠工程司 一区南京道五十六号

一四 李东昌 1948.01.12 北华工程司 十区南海路谦益里对过

一五 栗培英 1948.01.12 幸福工程司 六区九江路同义里六号

一六 张镈 1948.05.08 基泰工程司 十一区滨江道长泰大楼
国立中央大建筑系毕业，领有经济部技师证（工字一零四一号）。参与

设计中原公司、长泰大楼、大陆银行及仓库等

未知 陈占祥
1948.07.19
（申请）

亚联营建计划所
天津市赤峰道 99 号中孚银行

大楼

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毕业，伦敦大学都市计划专业毕业，领有经济部

技师证（工字七八六号）。曾在南京市工务局登记开业。参与设计南京

太平路招商局工程等

一八 顾礼 1948.08.24 裕华工程司 东门外南斜街北口五号

天津工商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领有经济部技师证（工字九一三三号）。

曾任天津市工务局技师、山东曹县政府建设科科长及工程师、英租界工

部局登记卫生工程师、天津市自来水厂工程师

架下，重组后的天津市政府展开了城市建设管理

系列法律的制定（见附录 1）。11 月 28 日，天津

市政府按照内政部长张厉生令，“遵照建筑师管理

规则，从速办理建筑师开业登记事宜”[21]。12 月

18 日，天津市工务局为执行建筑师执业登记发文：

“查建筑师之管理，关系都市之公私建筑及推行建

筑行政至为重大。自应遂照管理规则，切实施行，

以期市政建设之发展。凡经经济部登记，已领有

证书之建筑科或土木工程科技师、技副，欲在本

市辖境内执行建筑师业务，及已经开业之建筑师，

仰即来局（局址旧英租界十三号路）领取规则及

申请书，遂奉登记。”[22]

虽然多次发文，要求本市建筑师“为速办理

建筑师登记……其未遂奉申请登记及经审查不合

格者，一概停止营业”。但由于“本市执行建筑师

业务及营造厂商之等级资格多因不合格管理规则

之规定，未能照奉登记。经济部请领建筑科或土

木工程科技师技副登记证，又非短期所能办竣。”[23]

截止到 1946 年 3 月 1 日，仅有 3 位正式登记开

业的建筑师（表 2）。

布了针对建筑师执业的《建筑师管理规则》，仍

以经济部技师（技副）登记证书为登记开业标

准（见表 1）。其中，甲、乙两等建筑师的业务

范围以工程造价三十万元为线划定，并增加了

“办理关于建筑物之检查、估算、鉴定及监造各

项事务”[20] 的新职责。

1945 年 10 月，在中央政府系列法规的大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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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营造业陷于停顿，而使市民

起见”[25]，经天津市工务局讨论，拟定《天

津市建筑师临时登记开业办法》，于 1946

年 3 月施行。“在未依照建筑师管理规则

取得合法资格以前，暂依本办法申请登记，

准予临时开业……至三十五年（1946 年）

登记号 姓名 登记年月日 事务所名称 地址 附注 建筑师简介

未知 杜齐礼
1948.09.18
（申请）

义利工程司 十区林森路二六八号

天津工商学院土木工程专业毕业。领有经济部技师证（工字一六〇号）。

曾任增成营造厂技师、黄廷爵工程司技师。设计天津一区公诚洋行仓库、

二区河东中学校舍等

二〇 石如琳 1948.10.11 长城工程司 六里台万德庄八七号
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毕业。领有经济部技师证（工字九八九号）。曾任

华新工程司工程师、裕国公司主任技师

二一 谢宁 1948.10.12 谢宁建筑师事务所 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领有经济部技师证

未知 邓铮 1948.10.19 铮铮工程司 二区自由路三十六号
天津工商学院土木系毕业。领有经济部技师证（工字一九四一号）。曾

任华信工程司助理工程师、玉泰营造厂主任技师、河北省工学院讲师

续表

	 天津市（临时甲、乙等）建筑师登记名单	 表 3

登记号 姓名 登记年月日 事务所名称 地址 附注 建筑师简介

甲一 郑卓英 1946.03.20 众城工程司 一区赤峰道华安饭店内
天津工商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曾任自侠工程司工程师。设计一区林森路世兴

饭店楼房工程、谦祥益绸缎庄楼房工程等

甲二 栗培英 1946.03.26 幸福工程司
旧特一区营盘路同义里

三号

天津工商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曾任天津市工务局测量员，山东曹县县政府工

程师、天津海关税务司公署工程师。1947 年 12 月换领正式开业证

甲三 许屺生 1946.03.30 宗南工程司
十区常德路二五八 

A号

天津工商学院建筑工程系毕业。曾任天津工商学院工科专任助教、陈炎仲工程

司设计监工等职。设计天津恒通公司商店及住宅楼、华北饭店、思勤油厂机器

店办公室等

甲四 萧瞻岚 1946.03.30 泰丰工程司 一区西开瑞德里四号
1946.09.18

注销

天津工商学院工科土木工程系毕业。曾在开滦矿务局实习，承办天津意、法租

界马路暗沟及建筑土方工程、法兵营建筑及土方工程等

甲五 杨自侠 1946.04.04 自侠工程司
旧法租界五七号路吉星

北里十四号

1946.08.02
注销

甲六 黄浩然 1946.04.04 黄浩然建筑师事务所
一区岳阳道求志里

三十五号

天津工商学院土木系毕业。曾任铮铮工程司工程师、天津法租界工部局总工程

师等。设计意租界五马路光华里楼房、天津造纸工厂、北马路北门东客栈等

甲七 林远荫 1946.04.12 林远荫建筑师事务所 一区府前街四十四号
1946.08.19

注销
天津工商学院建筑工程学系毕业。曾任基泰工程司建筑师

甲八 曹士森 1946.04.15 曹士森建筑师事务所 一区山西路二二之四
国立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承办益发银行大厦、唐山中学等工程的设计监

工业务

甲九 刘金声 1946.04.15 一声建筑师事务所
二区金家窑大街四条胡

同十九
日本东京铁道局教习所土木课毕业。曾在开滦矿区一大工务所服务八年

甲一〇 李炳华 1946.04.19 新华建筑师事务所 一区宁夏路玉山里五号 日本国民工业学院毕业。曾任天津北中公司建筑技术员

甲一一 周炳章 1946.04.22 周炳章建筑师事务所 十区潼关道仁义礼八号 天津工商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

甲一二 谢宁 1946.04.22 谢宁建筑师事务所
十区重庆道剑桥大楼

十四号
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1948 年 10 月换领正式开业证

甲一三 冯建逵 1946.05.01 冯建逵建筑师事务所
十区林森路洛阳道

三十一号
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毕业。曾任华信工程司助理建筑师

甲一四 邓万雄 1946.05.03 基泰工程司 一区浜江道长泰大楼 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毕业。基泰工程司工程师、设计监工等

甲一五 力伯法 1946.05.16 力伯法建筑师事务所
十区朱家胡同魁昌洋

行丙

国立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曾任中华营造厂技师、立群营造厂主任技师。参与

华南化工厂房工程、军事委员会第二十三工程处开采石渣工程、桂林飞机场推

机道房屋等工程

甲一六 黄元镇 1946.05.16 黄元镇建筑师事务所 六区汕头路三育里十号
西南联合大学土木系毕业。曾任云南卫生实验处第三科科长、黔贵铁路局工程

实习生

甲一七 李士健 1946.06.01 李士健建筑师事务所 十区上海道六十六号
南阳路铁学校土木工程科毕业。曾任河北省政府建设厅技师、六河沟煤矿公司

工程师

甲一八 陈本洪 1946.06.25 宏亚工程司 一区沈阳道蓬莱里一号 天津工商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曾任铮铮工程司工程师、建华工程司工程师

甲一九 凯思乐 1946.08.13 中美建筑公司 十区大沽路一一四号

巴塞尔及楚利稀工科大学毕业。曾在瑞士、德国各大建筑工厂任总工程师，指

导各种建筑工程。1924 年来到天津。曾为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建造存水池及洋灰

工程等。参与景明工程司、义品公司、包内悌工程司等多家事务所的多项工程

甲二〇 佟宝铭 1946.08.13 新业工程司
一区二十四号路二十九

号

1946.11.16
注销

巴黎工程大学毕业。设计云南粮食局多项工程、云南玉溪县政府总办工厂等。

1946 年 11 月换领正式开业证

甲二一 吉金标 1946.08.22 吉金标工程司 十区岳阳道一六八号
国立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曾任谭真工程司工程师。设计十区亚洲电影院、

东亚毛呢工厂等

底为止，遏期失效”。“并通知登记者即时

向经济部申请登记，领得经济部登记证后，

即换领正式开业登记。”[26]

《临时登记开业办法》中将申请者的

学历、工作经验和考试成绩三方面作为登

记标准，大大降低了建筑师登记开业的

门槛。作为临时补救办法，暂时缓解了

当时天津建筑行业的窘境。截至 1946 年

底，共有 21 位建筑师进行了临时登记 [27]

（表 3）。

在 1946 年底临时登记制度到期后，

仅佟宝铭一人于 1946 年 11 月换取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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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天津市建筑师正式开业证（李东昌）

（甲等）建筑师开业证（见表 2）。剩余

20 位建筑师中，栗培英和谢宁两位建筑

师在获得经济部技师证后，分别于 1948

年 1 月和 10 月向天津市政府工务局申请

了正式甲等建筑师开业证。[28] 其余 18 位

建筑师在天津解放前的后续执业情况不得

而知。

1947 年 12 月 12 日，经过多方审议、

修改，编制过程，历时近 15 个月的《天

津市建筑规则》颁布，成为近代天津最全

面的一部建筑行业规范。《规则》除了为

天津市建筑行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

障，也是对天津近代以来建筑师执业登记

制度的延续和升级。其中第五编第一章，

依照“技师登记法、农工矿技师技副登记

条例及建筑法所规定”[29]，拟定了针对天

津市建筑师执业的管理规则，取代了《天

津市建筑师临时登记开业办法》，成为辅

助《建筑师管理规则》在天津市实施的地

方性法律文件。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1948 年登记的建

筑师登记号与 1947 年 12 月《天津市建筑

规则》颁布前所登记的建筑师登记号是接

续排列的，并未重新编号。桂承业成为新

规则颁布后第一个登记开业的建筑师。截

至 1948 年年底，至少有 21 位建筑师正式

登记开业。[30]

随之，配合中央出台的法律法规，迅速调

整，保持一致；然后，又结合本地实际情

况，及时出台补救措施，保证了过渡期的

制度落实。在历届政府对法规的修改、更

替中，职业称谓、登记资格、业务范围都

在不断扩充、完善。虽然这些基于政府层

面对建筑师执业资格的认证和执业活动的

监管，难免带有一些急于树立统治阶层权

威性的特质，出现形式大于内容的现象，

同当时的社会情况和行业发展状况产生脱

节。[34] 但是不可否认，政府在建筑师执业

监管上的实践，不仅打破了中国传统工匠

体系下的师徒相传、技术垄断的不规范局

面，为近代建筑行业的转型发展营造了良

好的环境；而且建筑设计与建筑施工彻底

分离，建筑师的职业身份得以确立，也为

建筑师切实履行职责和维护自身权益提供

了制度保障。

建筑师执业登记制度的形成，另一方

面源于天津近代建筑师群体自身的成长。

作为近代时期由西方引入的一个新兴职业

类别，建筑师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传统营造

体系中“业主—工匠”的二元模式，成为

介于业主和施工方之间的独立第三方。不

再“只是个‘劳力’的仆役，其道其人都

为士大夫所不齿”[35]。他们成为“包工的

监督者，业主的代表人，业主的顾问，业

主权利之保障者”[36]，开始响应政府提出

的执业登记制度，规范自身执业行为，明

确自身职责范围。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塑

造建筑师群体的正面形象，从而获得大众

的认同，真正提高建筑师的社会地位。在

管理者与建筑师群体的共同努力下，天津

近代建筑师执业制度登记日渐完善，建筑

师走上了职业发展的道路，朝着制度化、

责任化、规范化和团体化方向迈进。

注释

[1] 包括1834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IBA）、

1840年成立的法国建筑师协会（CNOA）、1857年成

立的美国建筑师协会（AIA）、1886年成立的日本建筑

三、天津市解放初期建筑师执业登

记制度的过渡

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解放，天津

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同天津市人民政府一起

展开全面的接管工作。1949 年 4 月，天津

市工务局公布了《管理建筑师测绘员临时

规则草案》。[31]5 月，开始对全市建筑师、

土木工程师以及建筑师事务所进行注册登

记。截至 1951 年年底，全市登记注册的建

筑师、土木工程师共计 60 余人，私人建筑

师事务所 60 多家。[32] 其中，部分建筑师解

放前曾在天津登记开业或在私人建筑师事

务所有过从业经历。[33]

天津解放初期的这次登记，虽不能代

表当时建筑师执业登记制度的确立，但为

摸清当时天津整个建筑行业情况，整顿行

业秩序，保护建筑师合法业务经营、公平

竞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有利于政

权接管后建筑行业的发展。

四、结语

总结天津近代建筑师执业登记制度的

形成过程，一方面源于管理者层面的推动

作用。天津地方政府借鉴了香港、上海等

早期开埠城市，将执业登记制度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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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AIJ）、1900年在法国巴黎成立的国际建筑师会

议（ICA）、1928年在瑞士成立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

和1948年在瑞士洛桑成立国际建筑师协会（UIA），等

等。1927年，中国建筑师学会成立于上海。

[2] 香港工部局借鉴了英国和英属殖民地的相关经验，

于1903年颁布了《公共卫生和建筑条例》，其中有关

建筑师登记注册的条例：1.每位申请人须详细填写表

格并递交给工部局总办。2.申请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

条件：①年龄超过27岁；②至少有八年土木工程师或

者建筑师的专门工作经验（从有学生身份或开始职业

训练算起）；③具有足够多且评定委员会大部分成员认

可的能证明其能被接受为土工工程师或者建筑师的训

练和经验。见参考文献 [1]。

[3] 其中，1927年12月上海特别市政府颁布的《上海

特别市建筑师工程师登记章程》中，虽正式将“建筑师”

一词作为职业称谓，但未对“建筑师”一词进行单独释

义。直到193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的《建筑法》中

第四条明确了：“建筑物之设计人为建筑师。”

[4] 1903年2月23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时（都统衙门）

设置的公共工程局被改组成为天津工程局，是全国范

围内第一个由华界政府建立的独立的近代城市建设

管理部门。天津工程局颁发了由直隶总督袁世凯签订

的《开发河北新市场章程十三条》，刊载于1903年2月

23日的《北洋官报》。章程内容一方面借鉴天津各租

界的建设经验，铺设了以大经路（今中山路）为中心的

放射状街道网，修建了连接天津老城的铁桥、新火车

站（今天津北站）、河北公园等城市配套基础设施；另

一方面，包含了新区定界、土地分级、地契注册、征地

补偿、执照请领、违规处罚等规则性条文。

[5] 1927年12月28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工务局颁布《上

海特别市建筑师工程师登记章程》（见参考文献 [2]）。

其中，针对建筑师（工程师）注册条件、登记收费、业

务范围、停业处罚、变更遗失几方面的规定同《天津特

别市工务局工程师建筑师登记章程》（见参考文献 [3]）

中的内容大致相同。

[6] 见参考文献 [3]。

[7] 第二条：建筑师受公务机关或当事人之委托办理

关于建筑物之设计、检查、估算、鉴定及监造各项事务。

见参考文献 [9]。

[8] 梁思成先生曾在给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届毕业生的

信中提到：“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上的一般人，对于‘建筑’

是什么，大半没有什么了解，多以‘工程’二字把他包括

起来。稍有见识的，把他当土木一类，稍不清楚的以为

建筑工程与机械、电工等等都是一样。”见参考文献 [4]。

[9] 1929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颁布《实业部技师登

记法》；1931年7月25日，国民政府颁布《实业部农工

矿业技副登记条例》。

[10] 见参考文献 [5]。

[11] 见参考文献 [5]。

[12] 见参考文献 [6]。

[13] 1937年 8月成立伪天津治安维持会，12月改组为

天津特别市公署。1943年11月改称为天津特别市政府。

[14] 1938年1月，国民政府为管理全国经济事务，将

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

[15] 第十一条：在左列情事之一者，本署的不发执照。

其已有执照者，并得随时注销之。

甲：所计划之工程层出危险灾害者；乙：有欺负业主之

行为者；丙：使用他人之登记执照者；丁：违犯本市建

筑法规者。见参考文献 [7]

[16] 笔者尚未找到这一时期完整的建筑师登记名录，

仅以其中曹士森建筑师的登记证为例。根据图2中曹

士森建筑师登记证中的“师字第十五号”推测，此前已

经有14位建筑师在天津市特别市公署进行了登记。

[17] 见参考文献 [7]。

[18] 见参考文献 [8]。

[19] 1938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建筑法》，共五章

四十七条。1944年9月修正后变为五章五十条。其中，

在新增的第六条中明确指出：建筑师及营造业之管理

规则由内政部定之。

[20] 见参考文献 [9]。

[21] 见参考文献 [10]。

[22] 见参考文献 [11]。

[23] 见参考文献 [12]。

[24] 表中的登记号均来源于原始档案中标注。未注明

登记号的建筑师：陈占祥、杜齐礼，按照其提交开业申

请书的时间，正好插入已知登记号的建筑师序列之空

缺处；邓铮，按照其被准予发给建筑师开业证的时间，

顺序置于已知登记号的建筑师序列的末尾。

[25] 见参考文献 [12]。

[26]见参考文献 [12]。

[27]  在临时登记开业登记表的原件批注部分提到：“以

上建筑师共二十一人，已换证一人，自请改业六人，尚

未换证者十四人。”见参考文献 [13]。

[28] 这三位建筑师的两次登记情况分别在表2、表3

中予以标灰。

[29] 见参考文献 [14]。

[30] 李东昌建筑师在1946年6月已经领有天津市工

务局颁发的甲等第六号建筑师开业证，但由于之后改

任北华工程司建筑师，住址也更改，故向天津市工务

局提出了换领新证的申请。天津市工务局对其重新登

记编号为十四，原证注销（见图3）。

[31] 见参考文献 [15]。

[32] 见参考文献 [16]。

[33] 如曾任职于天津基泰工程司的虞福京等人开办的

唯思奇建筑师事务所；曾任职于华信工程司的郭若辽

夫开办的郭若辽夫工程司、齐世信开办的齐世信建筑

师事务所；曾任职于谭真事务所的周艮良开办永平建

筑师事务所；曾任职于中国工程司的林世保开办的华

孚工程司。见参考文献 [16]。

[34] 如1929年10月国民政府实业部实施的《技师登

记法》，将建筑师与农业、工业、矿业类的技术从业

人员统一进行资格评定。其中规定：“在国内外大学或

高等专门学校修习专门学科三年以上具有毕业证书，

并有两年以上实习经验并有证明书；或曾经考试合格

者；或办理各厂所技术事项有改良制造；或发明之成

绩；或有关于专门科学之著作经审查合格者可认证为

技师。”立法者对各类技术人员执业素质的严格要求

值得肯定，但将多个不同技术类别的登记条件一刀切，

无疑加大了土木建筑技师的申请难度。一部分具有丰

富建筑设计从业经验的人无法取得合法从业资格。直

到1931年《实业部农工矿技副登记条例》出台，提出了

“技副”的登记标准，降低了准入门槛，技师、技副的

登记才得以全面展开。

[35] 见参考文献 [17]。

[36] 见参考文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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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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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笔者根据档案资料整理自绘

表2：1～15号建筑师登记信息整理自天津市档案馆

档案（卷号：J0090-1-003263-007-00026）；16号之后

的建筑师登记信息整理自天津市档案馆档案（卷号：

J0090-1-003354）；“建筑师简介”一栏整理自天津市

档案馆档案（卷号：J0090-1-003354）。

表3：建筑师登记信息整理自天津市档案馆档案（卷号：

J0090-1-003374-027-00247），“建筑师简介”一栏整

理自天津市档案馆档案（卷号：J0090-1-00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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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近代天津华界政府颁布的系列建设管理规则

颁布时间 规则名称 颁发机构 主要内容

天津特别市政府时期（1928—1937 年）

1929.02 《天津特别市工务局给发建筑执照暂行规则》 天津特别市工务局
请照手续、施工时的责任、罚则、取缔危险建筑

物等

1929.03 《天津特别市工务局工程师建筑师登记章程》 天津特别市政府 登记资格、注册程序、业务范围、处罚条例等

1931.04 《天津市暂行建筑规则》 天津特别市政府
请照手续、建造通例、设计标准、防火卫生、公共

建筑物等

1934.04 《土木建筑技师技副执行业务规则》 天津特别市工务局 技师、技副从业资格、责任范围等

1936.05 《重订天津市暂行建筑规则》 天津特别市政府 请照手续、道路红线、违章建筑、罚则等

1936.07 《重订天津市建筑规则》 天津特别市政府 内容基本同上

1936.11 《修正天津市建筑规则》 天津特别市政府 内容基本同上

伪天津特别市公署时期（1937—1945 年）

1940.10 《新市区建筑暂行规则》 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 分总则、地域制、地区制、建筑线高度及建筑面积

1941.05 《土木建筑工程师副工程师执行业务规则》 伪天津特别市公署 登记资格、注册程序、业务范围、处罚条例等

1942.06 《天津特别市房屋建筑暂行规则纲要》 伪天津特别市公署 执照申请、禁例、设计通例、附则等

1942.09 《天津特别市暂行建筑规则案》 伪天津特别市公署
地域制、地区制、建筑红线、构造设备、防空建筑、

执照申请、工程监督、罚则等

1942.12 《修正天津特别市暂行建筑规则案》 伪天津特别市公署 内容基本同上

1943.05
《天津特别市公署土木建筑绘图《员暂行登记营业管理

规则》
伪天津特别市公署

登记资格、注册程序、业务范围、收费标准、处罚

条例等

1945.04 《天津特别市政府暂行建筑规则》 伪天津特别市公署
地域制、地区制、建筑红线、构造设备、防空建筑、

执照申请、工程监督、罚则等

天津市政府时期（1945—1949 年）

1946.01 《天津市暂行建筑规则》 天津市政府 战后恢复城市建设、请照、取缔、整顿市容等 

1946.01 《天津市政府管理因工刨路暂行规则》 天津市政府 
市区范围内因工程须刨动路面的请照申请、费用缴

纳、罚则等

1946.02 《天津市工务局管理市民占用街道规则》 天津市工务局 
市区内安设汽油泵、临时铺设轻便铁轨、牌楼顶棚、

物料堆存等占用街道行为的申请、费用缴纳、

处罚等

1946.03 《天津市建筑师临时登记开业办法》 天津市工务局 从业资格、申请手续、罚则等

1946.12 《天津市出租房屋拆修办法》 天津市政府 拆修规则、收费、处罚等 

1947.04
《天津市政府工务局管理公私建筑物内污水卫生工程设备

暂行规则》 
天津市工务局 

室内装置污水卫生工程设备的请照、设备设计

通则等

1946.01（1947.04
正式实施）

《天津市政府工务局掏挖化粪井暂行规则》 天津市工务局 申请掏挖化粪井的流程、费用等

1946.06（1947.04
正式实施）

《天津市政府工务局疏浚下水道暂行规则》 天津市工务局 下水道疏浚的申请流程、相关责任归属等 

1946.07（1947.04
正式实施）

《天津市政府工务局接修下水道暂行规则》 天津市工务局 申请接修下水道的程序、费用等

1947.12 《天津市建筑规则》 天津市政府 
总纲、设计通则、结构准则、特种建筑、从业

人员等 

1948.01 《天津市第十区建筑规则附则》 天津市政府 
以附则形式沿用原英租界（第十区）关于建筑空地、

建筑界限、标准住宅区等的规定，并同时受天津市

建筑规则约束 

  附录来源：笔者根据档案资料整理自绘


